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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建设管理的意见（水电[2006]338号 2006年8月24日）部直

属各单位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，

各计划单列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： 

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，我国农村水电事业蓬勃发

展，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强大推动力，

而且对增加能源供应，改善能源结构，保障能源安全，保护

生态环境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农村水电在快速发展和

体制转轨过程中，也出现了一些无序开发和影响公共安全及

社会稳定的问题。对此，我部从2003年开始对"四无"水电站进

行了拉网式的全面清查和整治。各地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了

积极成效。但一些地方在管理上仍存在职责不清、违反规划

、越权审批、以批代审、违规建设、无证从业等问题。为全

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农村水电开发规划和

管理的指示，建立科学有序的农村水电开发建设秩序，维护

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，维护河流健康，现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

、切实加强河流水能资源开发规划工作 水能资源开发规划是

河流水能开发利用的依据。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按照

《水法》要求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，切实加强规划工

作。在流域综合规划指导下，抓紧编制或修编水能资源开发

规划。统筹考虑河流水能资源开发与防洪、用水、生态和环

境保护等关系，科学有序开发水能资源，维护河流健康。 对

不符合规划要求的项目，一律不得审批或核准；对违反规划



擅自建设的项目，要责令立即停工并予以处罚。 二、严格项

目技术审查和行政审批 各种所有制投资建设的农村水电建设

项目，必须严格执行水工程规划同意书制度、工程建设方案

审批制度、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及取水许可制度、水土保持

方案审批制度和前期技术文件审查审批制度。 对于政府投资

的农村水电项目实行审批制。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合理划

分分级审批权限，根据不同阶段要求，对项目建议书、可行

性研究报告进行技术审查，对初步设计报告及概算严格进行

审批。 对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农村水电项目，实行核准制

。核准制取消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报程序，水

行政主管部门只审批项目初步设计。初步设计审查主要从维

护公共安全、合理开发利用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保障公共

利益等方面进行把关。一些地方法规明确要求开发项目核准

必须达到初步设计深度，其技术审查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

，项目核准报告由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，水行政主管部门

必须在核准前严格进行技术审查。 农村水电项目初步设计由

项目法人按规定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审

批。各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初步设计分级审批权限和具

体要求。对不符合规定要求和达不到初步设计深度的，一律

不得审批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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